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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5 证券简称：跃岭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7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跃岭股份”）控股股东深圳杰

思金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思金材”）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62,875,02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4.5606%。杰思金材本次质押股份数量为 62,875,02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10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4.5606%。控股股东

杰思金材被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超过 80%，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杰思金材科技有限公司通知，获悉其将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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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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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质押

数量（股）

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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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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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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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和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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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份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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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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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思金

材
62,875,020 24.5606% 62,875,020 100% 24.5606% 62,875,020 100% 0 0%

合计 62,875,020 24.5606% 62,875,020 100% 24.5606% 62,875,020 100% 0 0%

三、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

量比例已超过 80%，其他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控股股东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深圳杰思金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科苑南路 2233 号深圳湾 1号

广场 T1-7A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

法定代表人：王冠然

注册资本：129,2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杰思金材最近一年及一期单体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末，杰思金材资

产总额为 600.86 元，负债总额为 1,000.00 元，资产负债率为 166.43%,流动比

率为 60.09%，速动比率为 60.09%，现金流动负债比率为 60.09%；2024 年度，杰

思金材营业收入为 0元，净利润为-399.14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00.86 元。截至 2025 年 11 月末，杰思金材资产总额为 176,784.28 万元，负债

总额为 48,112.6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7.22%，流动比率为 1,827.57%，速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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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1,827.57%，现金流动负债比率为-1,828.98%；2025 年 1-11 月，杰思金材

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528.28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89,619.89 万元。

截至 2025 年 11 月底，杰思金材各类借款总余额为 43,212.60 万元（主要用

于杰思金材收购跃岭股份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氏家族所转让的股份），未

来半年内和一年内不存在需偿付的债务。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

录及金额，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

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2、上述股东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情形。

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质押对上

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情形。

3、杰思金材未来半年和未来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

4、本次质押融资系以并购贷款形式开展，融资资金主要用于杰思金材支付

前期收购跃岭股份股权的并购贷款，属于存量债务置换，融资资金未用于新增并

购项目。因为并购贷放款银行的要求，项目所对应的标的物要全额抵押给银行作

为担保物。鉴于本笔贷款性质为并购贷，不存在追加担保风险，亦不存在平仓风

险。还款资金来源为杰思金材自身及母公司深圳杰思伟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日常

经营所得，主要包括自有资金、自筹资金、上市公司分红、投资收益等。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杰思金材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五日


